
非台塑企業內公司 

 

產學合作合約書(人體研究) 

立合約

人： 

   合作機構全銜   (以下簡稱甲方)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計畫主持人：長庚大學      系(所)        教授(以下
簡稱丙方) 

甲、乙、丙三方為辦理          計畫名稱             研究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訂定本合約，經三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守。 

第一條：委託服務 

依研究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書)甲方特此同意委託丙方；丙方

經乙方同意後受託，並依據本合約、學校及有關政府法令之規
定，協助甲方開發研究。 

第二條：研究內容 

一、 研究內容如所附之計畫書，計畫書為本合約之一部份。 
二、 本計畫屬人體研究計畫，三方應負責所有研究人員遵守

本合約條款、人體研究法與所有適用之法律、法規及準

則。丙方應依照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核准之招募方式進
行受試者招募，且應負責取得每位受試者之知情同意，

並使用經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核准之受試者同意書，取

得每位受試者完整簽署之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同意書
經修正者亦同。因執行本計畫而發生不良事件或造成受

試者的損害，應由甲方依法負補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

負擔必要之醫療費用。 
第三條：執行期限 

本計畫除依其他約定而提前完成、終止或延長期限外，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四條：研究費用 

一、 本計畫之經費總額計新臺幣(下同)      元整，由甲方

支付乙方。本合約約定之經費總額為乙方實際獲得之淨
金額(未含稅)，如無特別約定，乙方實際獲得淨金額外，

所增加包括但不限於稅賦等費用，概由甲方負責承擔，

不得再向乙方請求。其細目如計畫書。 
 

  



台塑企業內公司與三校間專用 

 
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人體研究) 

甲、乙、丙三方(以下合稱三方)為辦理「                         」
產學合作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訂定本合約，經三方協議訂定下列事

項共同遵守。 

第一條：委託服務 
甲方特此同意委託丙方為本計畫主持人；丙方經乙方同意後受

託，並依據本合約、乙方學校及有關政府法令之規定，協助甲

方執行本計畫。 
第二條：合作計畫內容 

一、 本計畫內容詳如計畫書(附件一)。 
二、 本計畫屬人體研究計畫，三方應負責所有研究人員遵守本合

約條款、人體研究法與所有適用之法律、法規及準則。丙方

應依照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核准之招募方式進行受試者招

募，且應負責取得每位受試者之知情同意，並使用經人體試

驗倫理委員會核准之受試者同意書，取得每位受試者完整簽

署之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同意書經修正者亦同。因執行本

計畫而發生不良事件或造成受試者的損害，應由甲方依法負

補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負擔必要之醫療費用。 
第三條：計畫執行期間 

自西元(下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三方得

視需要另以書面提前終止或延長計畫期間。 
第四條：計畫經費(請視需求勾選、填寫) 

一、 本計畫之經費總額計新臺幣(下同)           元整，為乙方

實際獲得之淨金額(未含稅)。 
□外加 5%營業稅       元，以上合計           元 
  (含稅)，由甲方負擔。 
□乙方得自計畫之經費總額中提撥         元(未含稅)
作為行政管理費。 

 
  



產學合作附約書(人體研究) 
 

原立合

約人： 

   合作機構全銜   (以下簡稱甲方)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計畫主持人：長庚大學      系(所)        教授(以下

簡稱丙方) 

甲、乙、丙三方為辦理          計畫名稱             研究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因本計畫涉及人體研究相關，經三方協議訂定下

列事項共同遵守。 

第一條：委託服務 

依研究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書)甲方特此同意委託丙方；丙方

經乙方同意後受託，並依據本合約、學校及有關政府法令之規

定，協助甲方開發研究。 

第二條：研究內容 

一、 研究內容如所附之計畫書(需載明申請人體研究倫理審

查及試驗贊助廠商付款時程)，計畫書為本合約之一部

份。 

二、 本計畫屬人體研究計畫，三方應負責所有研究人員遵守

本合約條款、人體研究法以及所有適用之法律、法規和

準則。丙方應依照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核准之招募方式

進行受試者招募，且應負責取得每位受試者之知情同意，

並使用經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核准之受試者同意書，取

得每位受試者完整簽署之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同意書

經修正者亦同。因執行本計畫而發生不良事件或造成受

試者的損害，應由甲方依法負補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

負擔必要之醫療費用。 

 

第三條：附約份數 

本附約計正本三份，甲、乙及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方代表人 
  姓    名：          （簽章） 
  職    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方代表人 
  姓    名：湯明哲    （簽章） 
  職    稱：校  長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9 號 
  統一編號：02612701 
 
丙方代表人                         

姓    名：          （簽章） 
身份證號： 

  系    所： 
  職    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